
苏州凯达路材股份有限公司阜宁分公司年产路面沥青混凝土 100
万吨项目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技术评审意见

对照《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

理衔接的通知》（苏环办[2021]122 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

类管理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内容，建议苏州凯达路材股份有限公司阜

宁分公司年产路面沥青混凝土 100万吨项目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

报告按照以下意见进行修改完善：

1、本项目导热油炉废气环保设施发生变化，变动内容对照《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四十七、生态保护和

环境治理业中的 100 “脱硫、脱硝、除尘、VOCs治理等大气污染治

理工程”，应填报环评登记表，并作为附件。

2、表 2.4-5补充分析变动原因，核实本项目是否新增固废，如废布

袋、喷淋废液等？核实固废标准是否发生变化。明确导热油炉更换的

原因，对比更换前的导热炉后，更换后的导热油炉有什么优点。

3、本项目变动前导热油炉废气采用水膜除尘，变动后使用水喷淋，

用水量、污染物源强及产生固废情况是否发生变化？如发生变化，P22

建议补充变动前后本项目的水平衡图；如未发生变化，分析说明原因。

4、明确项目是否涉及多次验收，如涉及多次验收，应依次注明变

动情况，明确累积变动的内容和变动影响。

5、明确废气排放种类、排放总量、排放浓度是否增加。细化分析

原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。



6、结论小节中有矛盾，不属于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情形的项目，

才可以纳入排污许可证的变更管理。根据验收变动内容和环境影响，

进一步核实本项目是否属于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重新申请

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形之一。

评审人：杨 林 李 燕 顾文文

2026年 3月 23日



苏州凯达路材股份有限公司阜宁分公司年产路面沥青混凝土 100 万吨项目

验收后变动影响分析修改清单
序

号
审核意见 修改清单

1

本项目导热油炉废气环保设施发生变化，变动内容对照《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四十七、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

业中的 100 “脱硫、脱硝、除尘、VOCs治理等大气污染治理工程”，应

填报环评登记表，并作为附件。

已补充，见附件 6

2
表 2.4-5 补充分析变动原因，核实本项目是否新增固废，如废布袋、喷

淋废液等？核实固废标准是否发生变化。明确导热油炉更换的原因，对

比更换前的导热炉后，更换后的导热油炉有什么优点。

变动原因见表备注列，已补充固体废物废布袋。导热油炉前后对比见表 2.4-4。

3
本项目变动前导热油炉废气采用水膜除尘，变动后使用水喷淋，用水量、

污染物源强及产生固废情况是否发生变化？如发生变化，P22建议补充

变动前后本项目的水平衡图；如未发生变化，分析说明原因。

已在文中补充，水喷淋水循环使用，不外排。全厂水平衡图无变化。



4
明确项目是否涉及多次验收，如涉及多次验收，应依次注明变动情况，

明确累积变动的内容和变动影响。

已与企业核实，本项目于 2019年 9月 6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，不

涉及多次验收。

5
明确废气排放种类、排放总量、排放浓度是否增加。细化分析原有环境

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。

已明确废气排放情况，见 3.2.1节内容。已细化企业环境风险内容，见 4.5节。

6

结论小节中有矛盾，不属于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情形的项目，才可以纳

入排污许可证的变更管理。根据验收变动内容和环境影响，进一步核实

本项目是否属于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

证的情形之一。

系笔误，已修改结论。


